
公告日期112年2月2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仁 111 偵緝 54 詐欺 花蓮分局 李○霆 起訴

仁 111 偵緝 55 詐欺 花蓮分局 李○霆 起訴

仁 111 偵緝 56 詐欺 花蓮分局 李○霆 起訴

仁 112 調偵 23 傷害 花蓮壽豐鄉所 林○宗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2 調偵 23 傷害 花蓮壽豐鄉所 侯○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2 調偵 23 傷害 花蓮壽豐鄉所 侯○興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11 偵 7069 毒品防制條例 花高分院 呂○國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忠 112 偵 274 毀棄損壞 吉安分局 孫○堂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12 撤緩 20 不能安全駕駛
執○科簽分(原偵查機

關:新城分局)
邱玉隆

撤銷緩起訴處分(原偵查案號:111

速偵566號)

勇 111 偵 4969 竊盜 鳳林分局 曾○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11 偵 4979 竊盜 花蓮分局 陳○海 起訴

勇 111 偵 5095 竊盜 吉安分局 陳○林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勇 111 偵 5105 傷害 花蓮分局 朱○皓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11 偵 5382 交通致傷逃 吉安分局 羅○樑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11 偵 5529 傷害 鳳林分局 沈○東 起訴

勇 111 偵 6923 竊盜 玉里分局 吳○寧 聲請簡易判決

勇 111 偵 7033 放火燒燬他物 鳳林分局 余○志 起訴

勇 111 偵 7551 詐欺 花蓮分局 劉○豪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勇 111 偵 7745 妨害公務 鳳林分局 余○志 起訴

勇 111 偵 7843 詐欺 永康分局 劉○豪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11 偵 7562 詐欺 中和分局 陳○蓮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精 112 偵 574 詐欺 花蓮分局 林○傑 起訴

精 112 偵 706 賭博 新城分局 鄭○貞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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